
解釋字號 釋字第664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8年07⽉31⽇

解釋爭點 少年事件法就常逃學逃家虞犯少年收容感化教育之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三條第⼆款第三⽬規定，經常逃學或逃家

之少年，依其性格及環境，⽽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者，由少年法

院依該法處理之，係為維護虞犯少年健全⾃我成⻑所設之保護制

度，尚難逕認其為違憲；惟該規定仍有涵蓋過廣與不明確之嫌，

應儘速檢討改進。⼜少年事件處理法第⼆⼗六條第⼆款及第四⼗

⼆條第⼀項第四款規定，就限制經常逃學或逃家虞犯少年⼈⾝⾃

由部分，不符憲法第⼆⼗三條之比例原則，亦與憲法第⼆⼗⼆條

保障少年⼈格權之意旨有違，應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，⾄遲於屆

滿⼀個⽉時，失其效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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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法官於審理案件時，對於應適⽤之法律，依其合理之確信，

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顯然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影響者，各

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，裁定停⽌訴訟程序，並提出客觀上形

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，聲請本院⼤法官解釋，本院釋字

第三七⼀號、第五七⼆號、第五九０號解釋闡釋甚明。本院審查

之對象，非僅以聲請書明指者為限，且包含案件審理須援引為裁

判基礎之法律，並與聲請⼈聲請釋憲之法律具有重要關聯者在

內。本件聲請⼈於審理案件時，認其所應適⽤之少年事件處理法

第三條第⼆款第三⽬規定有違憲疑義，聲請本院解釋，符合聲請

解釋之要件，應予受理。⼜同法第⼆⼗六條第⼆款規定，少年法

院認有必要時得以裁定命少年收容於少年觀護所，第四⼗⼆條第

⼀項第四款規定少年法院得以裁定令少年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

化教育，均為聲請⼈依同法第三條第⼆款第三⽬規定⽽進⾏少年

事件處理程序時，所須適⽤之後續處置規定，與第三條第⼆款第

三⽬規定有重要關聯，均得為本院審查之對象，應⼀併納入解釋

範圍，合先敘明。

　　⼈格權乃維護個⼈主體性及⼈格⾃由發展所不可或缺，亦與

維護⼈性尊嚴關係密切，是⼈格權應受憲法第⼆⼗⼆條保障。為

保護兒童及少年之⾝⼼健康及⼈格健全成⻑，國家負有特別保護

之義務（憲法第⼀百五⼗六條規定參照），應基於兒童及少年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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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佳利益，依家庭對⼦女保護教養之情況，社會及經濟之進展，

採取必要之措施，始符憲法保障兒童及少年⼈格權之要求（本院

釋字第五八七號、第六０三號及第六五六號解釋參照）。國家對

兒童及少年⼈格權之保護，固宜由立法者衡酌社經發展程度、教

育與社會福利政策、社會資源之合理調配等因素，妥為規劃以決

定兒童少年保護制度之具體內涵。惟立法形成之⾃由，仍不得違

反憲法保障兒童及少年相關規範之意旨。

　　少年事件處理法係立法者為保障⼗⼆歲以上⼗八歲未滿之少

年「健全之⾃我成⻑，調整其成⻑環境，並矯治其性格」所制定

之法律（同法第⼀條、第⼆條參照）。該法第三條第⼆款第三⽬

規定，少年經常逃學或逃家，依其性格及環境，⽽有觸犯刑罰法

律之虞者，由少年法院依該法處理之。上開規定將經常逃學、逃

家但未犯罪之虞犯少年，與觸犯刑罰法律⾏為之少年同受少年保

護事件之司法審理，係立法者綜合相關因素，為維護虞犯少年健

全⾃我成⻑所設之保護制度，尚難逕認其即屬違憲。惟如其中涉

及限制少年憲法所保障權利之規定者，仍應分別情形審查其合憲

性。

　　按少年事件處理法第⼆⼗六條規定：「少年法院於必要時，

對於少年得以裁定為左列之處置：⼀、責付於少年之法定代理

⼈、家⻑、最近親屬、現在保護少年之⼈或其他適當之機關、團

體或個⼈，並得在事件終結前，交付少年調查官為適當之輔導。

⼆、命收容於少年觀護所。但以不能責付或以責付為顯不適當，

⽽需收容者為限。」且同法第⼆⼗六條之⼆第⼀項復規定：「少

年觀護所收容少年之期間，調查或審理中均不得逾⼆⽉。但有繼

續收容之必要者，得於期間未滿前，由少年法院裁定延⻑之；延

⻑收容期間不得逾⼀⽉，以⼀次為限。」是少年法院於調查或審

理程序中，於必要時，得裁定令經常逃學或逃家之虞犯少年收容

於少年觀護所，且收容期間最⻑可達六個⽉。查少年觀護所隸屬

於⾼等法院檢察署，其任務在執⾏少年保護事件少年之收容，以

協助調查收容少年之品性、經歷、⾝⼼狀況、教育程度、家庭情

形、社會環境及其他必要事項，供處理之參考。就其組織、⼈員

選任及管理措施（如處遇及賞罰）等相關規範（少年觀護所設置

及實施通則第⼆條、第三條、第⼗四條、第⼆⼗條、第⼆⼗五條

⾄第三⼗六條等規定參照）以觀，核屬司法收容措施之執⾏機

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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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另經少年法院審理結果，除認有少年事件處理法第⼆⼗七條

之情形，⽽為移送有管轄權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之裁定（同法第

四⼗條規定參照），或認為事件不應或不宜付保護處分者，應裁

定諭知不付保護處分之處置（同法第四⼗⼀條規定參照）外，依

同法第四⼗⼆條第⼀項第四款規定，少年法院得令少年入感化教

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之保護處分。依同法第五⼗三條及第五⼗六

條規定，感化教育之執⾏，其期間為逾六個⽉⾄三年。按少年感

化教育係由少年輔育院及少年矯正學校等機構執⾏，受法務部指

導、監督，其任務在於矯正少年不良習性，使其悔過⾃新，並授

予⽣活技能及實施補習教育等。⼜揆諸少年輔育院及少年矯正學

校之⼈員選任、管理措施及獎懲規定（少年輔育院條例第⼆條、

第四條、第六條、第三⼗八條⾄第四⼗四條、第四⼗七條⾄第四

⼗九條、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⼀條、第三條、第

四條、第⼗九條、第⼆⼗條、第⼆⼗三條、第六⼗九條⾄第七⼗

四條、第七⼗七條、第七⼗八條規定參照）等，少年感化教育實

屬司法矯治性質甚明。

　　依上開第⼆⼗六條第⼆款及第四⼗⼆條第⼀項第四款規定，

使經常逃學或逃家⽽未觸犯刑罰法律之虞犯少年，收容於司法執

⾏機構或受司法矯治之感化教育，與保護少年最佳利益之意旨已

有未符。⽽上開規定對經常逃學或逃家之虞犯少年施以收容處置

或感化教育處分，均涉及對虞犯少年於⼀定期間內拘束其⼈⾝⾃

由於⼀定之處所，⽽屬憲法第八條第⼀項所規定之「拘禁」，對

⼈⾝⾃由影響甚鉅，其限制是否符合憲法第⼆⼗三條規定，應採

嚴格標準予以審查。查上開第⼆⼗六條之規定，旨在對少年為暫

時保護措施，避免少年之安全遭受危害，並使法官得對少年進⾏

觀察，以利其調查及審理之進⾏，⽬的洵屬正當。同條第⼆款雖

明定收容處置須為不能責付或責付顯不適當者之最後⼿段，惟縱

須對不能責付或責付顯不適當之經常逃學逃家少年為拘束⼈⾝⾃

由之強制處置，亦尚有其他可資選擇之⼿段，如命交付安置於適

當之福利或教養機構，使少年⼈⾝⾃由之拘束，維持在保護少年

⼈⾝安全，並使法官調查審理得以進⾏之必要範圍內，實更能提

供少年必要之教育輔導及相關福利措施，以維少年之⾝⼼健全發

展。上開第四⼗⼆條第⼀項規定之保護處分，旨在導正少年之偏

差⾏為，以維護少年健全成⻑，其⽬的固屬正當；惟就經常逃學

或逃家之虞犯少年⽽⾔，如須予以適當之輔導教育，交付安置於

適當之福利或教養機構，使其享有⼀般之學習及家庭環境，即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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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成保護經常逃學或逃家少年學習或社會化之⽬的。是少年事件

處理法第⼆⼗六條第⼆款及第四⼗⼆條第⼀項第四款規定，就限

制經常逃學或逃家虞犯少年⼈⾝⾃由部分，不符憲法第⼆⼗三條

之比例原則，亦與憲法第⼆⼗⼆條保障少年⼈格權，國家應以其

最佳利益採取必要保護措施，使其⾝⼼健全發展之意旨有違，應

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，⾄遲於屆滿⼀個⽉時，失其效⼒。

　　⾄本解釋公布前，已依上開規定對經常逃學或逃家之虞犯少

年以裁定命收容於少年觀護所或令入感化教育者，該管少年法院

法官應參酌本解釋意旨，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⼀個⽉內儘速處

理；其中關於感化教育部分，準⽤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四⼗⼆條第

⼀項第⼀款⾄第三款之規定，另為適當之處分。

　　⼜同法第三條第⼆款第三⽬關於「經常逃學或逃家」之規

定，易致認定範圍過廣之虞，且逃學或逃家之原因非盡可歸責於

少年，或雖有該等⾏為但未具社會危險性，均須依該⽬規定由少

年法院處理；⾄「依其性格及環境，⽽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」，

所指涉之具體⾏為、性格或環境條件為何，亦有未盡明確之處；

規定尚非允當，宜儘速檢討修正之。

　　⾄聲請⼈併請解釋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三條第⼆款第⼀⽬、第

⼆⽬、第四⽬、第五⽬及第七⽬規定，係構成少年虞犯事件之其

他情形，並非本件原因事件應予適⽤且非顯對裁定結果有所影響

之規定，與本院釋字第三七⼀號、第五七⼆號、第五九０號解釋

意旨不符，應不受理，併此指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賴英照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謝在全　徐璧湖　林⼦儀　許宗⼒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許⽟秀　池啟明　李震⼭　蔡清遊 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黃茂榮　陳　敏　葉百修　陳春⽣ 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陳新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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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黃⼤法官茂榮提出之協同意⾒書

陳⼤法官新⺠提出之部分協同、部分不同意⾒書

許⼤法官⽟秀提出之部分不同意⾒書

抄本664(內含黃⼤法官茂榮提出之協同意⾒書、陳⼤
法官新⺠提出之部分協同、部分不同意⾒書及許⼤法
官⽟秀提出之部分不同意⾒書)

聲請書/ 確定終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7660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766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7662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7663


局裁判 臺灣⾼等法院函

相關法令

 少年

觀護所設置及實施通則第2條(96.07.11) 少年觀護所設置及實施
通 則 第 3 條 (96.07.11) 少 年 觀 護 所 設 置 及 實 施 通 則 第 14 條
(96.07.11) 少年觀護所設置及實施通則第20條(96.07.11) 少年觀
護所設置及實施通則第25條(96.07.11) 少年觀護所設置及實施通
則 第 26 條 (96.07.11) 少 年 觀 護 所 設 置 及 實 施 通 則 第 27 條
(96.07.11) 少年觀護所設置及實施通則第28條(96.07.11) 少年觀
護所設置及實施通則第29條(96.07.11) 少年觀護所設置及實施通
則 第 30 條 (96.07.11) 少 年 觀 護 所 設 置 及 實 施 通 則 第 31 條
(96.07.11) 少年觀護所設置及實施通則第32條(96.07.11) 少年觀
護所設置及實施通則第33條(96.07.11) 少年觀護所設置及實施通

中華⺠國憲法第8條第1項(36.01.01)

中華⺠國憲法第22條(36.01.01)

中華⺠國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中華⺠國憲法第156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釋字第371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572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587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590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656號解釋

少年事件處理法第1條(94.05.18)

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條(94.05.18)

少年事件處理法第3條(94.05.18)

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6條(94.05.18)

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6條之2(94.05.18)

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7條(94.05.18)

少年事件處理法第40條(94.05.18)

少年事件處理法第41條(94.05.18)

少年事件處理法第42條(94.05.18)

少年事件處理法第53條(94.05.18)

少年事件處理法第56條(94.05.18)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37595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8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2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3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6&ldate=1947010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37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572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587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590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603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656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55&ldate=20050518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55&ldate=20050518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55&ldate=20050518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55&ldate=20050518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55&ldate=20050518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55&ldate=20050518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55&ldate=20050518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55&ldate=20050518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55&ldate=20050518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55&ldate=20050518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55&ldate=20050518&lser=001


則 第 34 條 (96.07.11) 少 年 觀 護 所 設 置 及 實 施 通 則 第 35 條
(96.07.11) 少年觀護所設置及實施通則第36條(96.07.11) 少年輔
育院條例第2條(99.05.26) 少年輔育院條例第6條(99.05.26) 少年
輔育院條例第38條(99.05.26) 少年輔育院條例第39條(99.05.26)
少 年 輔 育 院 條 例 第 40 條 (99.05.26) 少 年 輔 育 院 條 例 第 41 條
(99.05.26) 少年輔育院條例第42條(99.05.26) 少年輔育院條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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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育院條例第4條(99.05.26)

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1條(99.05.19)

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3條(99.05.19)

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4條(99.05.19)

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19條(99.05.19)

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20條(99.05.19)

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23條(99.05.19)

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69條(99.05.19)

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70條(99.05.19)

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71條(99.05.19)

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72條(99.05.19)

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73條(99.05.19)

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74條(99.05.19)

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77條(99.05.19)

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78條(99.05.19)

相關文件 釋字第六六四號解釋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某國中因該校某學⽣習慣性曠課，流連於網咖、廟會陣頭、電⼦

遊藝所等地，結識不良少年，家庭無⼒約束管教，校⽅為導正其

偏差⾏為，並避免其他同學受其影響，遂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18

條第2項規定，請求臺灣⾼雄少年法院調查處理。 

案經聲請⼈臺灣⾼雄少年法院法官何明晃審理，依其合理確信，

認為上開事件所應適⽤之少年事件處理法第3條第2款第3⽬規定

有違憲情形，爰依本院釋字第371號、第572號、第590號解釋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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旨，裁定停⽌訴訟程序，向本院提出釋憲之聲請。聲請⼈並認同

條款之第1⽬、第2⽬、第4⽬、第5⽬、第7⽬等規定，亦同有違

憲情形，⼜與前開第3⽬規定具相同規範⽬的⽽有重要關聯，聲

請併予解釋。




